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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佈
有關本集團文旅服務及解決方案業務的最新進展
在深圳市建設首個「少兒冰雪中心」項目

本公佈乃由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在自願基礎上刊發。本公佈旨在使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了解本集團的
最新業務發展。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文旅服務及解決方案業務之最新進展，本集團
於近期在深圳市建設首個「少兒冰雪中心」項目—－深圳市寶安區海雅繽紛城冰雪
主題樂園項目（「深圳項目」）。較早之前，本集團與廣州樂漫文化娛樂有限責任公
司（「樂漫文娛」）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協議」），據此，雙方將：

1. 共同投入資金、人員、品牌、營銷等各類優勢資源保障項目如期開業運營，
合力打造具有地區重要地標意義的冰雪主題文旅項目；

2. 共同組建合資平台公司，積極合作在全國範圍推動冰雪系列主題樂園的規模
化標準化拓展與落地，以真冰雪遊樂為核心亮點、立體組合家庭親子或潮流
打卡的特色業態，集成新概念家庭文化娛樂體驗中心。包括但不限於各類城
市商場店、市內獨立冰雪館、主題公園╱景區合作店等；及

3. 立足各自資源優勢，共創主題冰雪世界╱海洋世界IP，共同探索更多創新性
的合作模式，向其他領域進發，合力打造豐富的IP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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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漫文娛為中國領先的以冰雪為主題、集娛樂、體育、教育、動漫、IP、餐飲及
社交於一體的家庭文化娛樂綜合性平台運營商，開發運營有廣州市荔灣區悅匯
城、佛山市順德區華僑城、深圳市寶安區海雅繽紛城三家大型冰雪主題樂園。

董事會認為，深圳項目是自雙方簽署協議後的第一個在建項目，標誌着雙方合作
的實質性業務進展。深圳項目將為本集團文旅服務及解決方案業務板塊之「少兒
冰雪中心」產品系列首個項目，與樂漫文化的合作將充分發揮本集團在文旅項目
全產業鏈資源優勢以及樂漫文化在冰雪主題遊樂資源及運營經驗優勢，共同構建
新型戰略合作關係，實現資源共享、共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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